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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顺德区扶持社会建设“双创”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顺社委〔2017〕2号），“末期督导评估结果确定为

优秀项目的，可延续扶持且最多不超过1年。”经过对2017年顺德

区社会建设“众创共享”计划末期评估结果为优秀等级的项目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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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批）进行初评（材料评审）、复评（现场答辩）等程序，并经

公示无异议，现确定顺德区社会建设“众创共享”计划优秀项目

（第二批）延续扶持名单如下：

项目名称 项目主体

好一个凤城——青年艺术社区

研习计划

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

农业和社会工作局

“桃源.故里”桃村美丽乡村

社区营造项目

佛山市顺德区一心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“互助•共融”西海三社联动

发展计划

佛山市顺德区一心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同学同乐——杏坛镇企业职工

及子女成长帮扶营

佛山市顺德区星宇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“爱同行”——学校融合教育

项目

佛山市顺德区星宇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

各项目方务必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及相关要求组织项目的

实施，保证项目的进度和质量。扶持单位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加强

过程管理及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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